
— 1 —

温政办〔2021〕39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温州市人民政府 2021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温州市人民政府 2021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6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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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 2021 年立法工作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以及

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法规草案程序规定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，现对市人民政府 2021

年立法工作作如下安排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深

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，

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，

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，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聚焦忠实

践行“八八战略”、奋力打造“重要窗口”主题主线，立足新发

展阶段，落实新发展理念，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统筹推

进重点领域立法，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，坚持以良法促发展保善

治，服务系统建设“五城五高地”，为奋力续写好新时代温州创

新史、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二、力争在本年度内完成或者审议的立法项目（6 件）

（一）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（5 件）

1.为加强烟花爆竹销售、燃放管理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

财产安全，防治环境污染，提请审议《温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

管理规定（草案）》（市公安局负责起草，已提请市人大常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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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）。

2.为推进全民阅读服务工作，保障公民阅读权利，增添城市

文化魅力，以立法固化“书香社会阅读温州”等工作成果，提请

审议《温州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市委宣传部〈市新

闻出版局〉负责起草并已报送草案送审稿，5 月中旬前经市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）。

3.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规范和促进居家养老服务，更好

地满足养老服务需求，保障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，提请审议《温

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市民政局负责起草并已报送

草案送审稿，7 月中旬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市人大

常委会提出法规案）。

4.围绕“民营经济看温州、重塑民营经济新标杆”，以更高站

位、更大力度贯彻落实市委打造一流营商环境、建设全国民营经济

示范城市有关决定，以新时代“两个健康”先行区创建为主抓手和

主载体，汇聚《温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》实施成效，总结提炼本

市特色举措与典型经验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持续推动高质量发

展，提请审议《温州市创建“两个健康”先行区政务服务条例（草

案）》（市发改委负责起草并于 5 月中旬前向市政府报送草案送审

稿，7 月中旬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市人大常委会提

出法规案）。

5.为了规范道路、桥涵、照明、排水等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、

养护维修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，保障城市健康运行，维护公共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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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，营造宜居环境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提请审议《温州

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起草并

于 7 月底前向市政府报送草案送审稿，11 月中旬前经市政府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）。

（二）由市人民政府审议制定的规章项目（1 件）

为切实提高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

展水平，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加快推进瓯江口区

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，并为洞头区灵昆、昆鹏街道等委托管理提

供法定依据，审议制定《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理暂行规定》

（洞头区政府、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负责起草并于 5 月底前

向市政府报送草案送审稿，7 月中旬前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

议）。

三、需要抓紧推进、条件成熟适时提出的立法预备项目（4

件）

1.城市地下管线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
2.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中介机构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

环境局）

3.休闲船舶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温州海事局）

4.五马步行街区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鹿城区政府）

上述立法预备项目由相应责任单位牵头组织开展调研、起草

工作，条件成熟时视情在 2021 年或者以后年度由市政府提请市

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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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需要进一步调研论证，待条件成熟后提出的立法调研项

目（10 件）

1.扬尘污染防治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

2.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牵

头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农业农村局配合）

3.餐饮业油烟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

4.《温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修订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
5.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局）

6.行政执法监督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）

7.网络治理领域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网信办）

8.江心屿保护立法（责任单位：鹿城区政府）

9.瓯江实验室建设发展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10.湿地保护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上述立法调研项目由相应责任单位牵头组织开展前期调研

和起草准备工作，为以后年度推进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者市人民政

府规章做好准备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服务保障中心大局。要坚定不移地坚

持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，学深悟透善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精髓

要义，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汇报，始终保持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

方向，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紧密融合。主动对接党委政府

重大发展战略举措，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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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的立法项目，要抓紧调研论证和起草制定，坚持以精良精细精

简立法服务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，为温州经济社会高质量

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（二）聚焦务实管用，突出立法地方特色。在坚持国家法治

统一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重在拾遗补缺、依法探索创制

的功能，推动通过“小切口”解决本地大问题。法规规章草案起

草以及项目调研要紧密结合温州实际，坚持问题导向、急用先行、

有效管用的原则，聚焦重点问题、群众所盼和关键条款，深入开

展研究论证，科学设定条款内容，合理协调利益关系，增强立法

的针对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，既有温州辨识度，更争当示范引

领。

（三）严格计划执行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各起草（责任）

单位要按照计划要求，及时主动、积极有序开展相关工作。对年

内力争完成或者审议的立法项目，起草单位要实行工作专班化、

任务清单化、推进时序化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按时保质提交法规规

章草案送审稿，并为审查审议留足必要时间；确实无法在规定时

间提交的，要向市政府作出解释说明。市司法局要跟踪了解项目

推进情况，牵头开展草案送审稿的审查及修改完善，对审查以及

项目推进中遇到的争议较大的重要事项，及时协调并综合各方意

见提出倾向性建议后报请市政府决定。坚持“成熟一部立一部”

的原则，对仍不成熟的法规规章草案送审稿，退回起草（责任）

单位重新起草或者调研论证。加强对立法预备、调研项目的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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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充分调研论证并形成草案送审稿的预备或者调研项目，责任单

位可以提出调整为当年或者下一年度提请审议项目的建议，由市

司法局组织进一步论证并报市政府决定。充分发挥人大、政府重

要法规草案起草小组“双组长”作用，及时协调处理草案起草中

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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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7 日印发


